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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旨：有關服飾或織品含有『石墨烯』之標示方式參考，以維護消費者權益，

請查照。 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經濟部 112 年 7 月 21 日經商字第 11204721770 號函辦理(詳附

件)。 
二、本案台北市政府法務局鑑於石墨烯類產品遍於及各通路，廠商亦多

在產品廣告中大肆標榜石墨烯功效，爰於 112 年 5 月 19 日召開會

議討論「制定石墨烯商品國家標準及相關管理規範等消關議題」，決

議業者應正確標示石墨烯材質資訊，以保障消費者資訊知情權。 
三、目前國內外檢驗標準尚未有石墨烯纖維具體之專業化名稱，倘若業

者欲強調纖維製品含石墨烯，建議於纖維成分或填充物成分加註文

字說明，如聚酯纖維(含石墨烯)。 
四、另倘業者於商品之本體、內外包裝或說明書標示含石墨烯成分者，

業者應留意消費者保護法第 4 條規定(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提供之商品或服

務，應重視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，並向消費者說明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方法，維

護交易之公平，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訊，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

措施。)，提供正確之商品資訊，以維護消費者權益。 

正本：本會全體會員 

理 事 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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